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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

夏愨道 18號
海富中心第 1座 18樓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傳真及郵遞函件傳真及郵遞函件傳真及郵遞函件傳真及郵遞函件

(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：：：： 2528 3345)

 (經辦人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

書長

(財經事務 )4林雪麗小姐 )

林小姐：

《《《《 2003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

(“該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 ”)》》》》      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

關於閣下就第 152FA、 152FB、 152FC及 152FD條提出的委員
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謹附上本人的意見的手寫本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(黎順和 )
2004年 2月 27日














